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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推进农村城市化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 对缓解征地矛盾、长远地解决

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保护失地农民利益等问题, 的确发挥着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浙江省对该制度的

尝试与探索已有 10年的历史, 本文从供给层面对浙江省的实践现状、制度设计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

进行评述, 并提出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思路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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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nsion plan for land�expropriated peasants is good for urbanization, relieving the conflicts coming

from expropriating land, protecting their long�term benefits. Zhejiang province has ten years experience in

establishing rural social pension plan. Taking Zhejiang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reviews and examines

Zhejiang rural social pension plan,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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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践

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起源于嘉兴市。嘉兴市历史上以农业生产为主, 拥有大量的农业

人口, 但在改革开放后, 嘉兴市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开始大幅度的提高, 与此同时, 因大量的

土地被征用, 失地农民的安置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长期以来嘉兴市主要采用 �土地工� (即凡

是企业用地必须招农民进厂工作) 和一次性补偿两种方式安置农民。但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劳

动技能差, 以 �土地工� 形式安置农民, 成为困扰企业的一道难题; 另一方面, 因多数农民缺乏

长远安排家计的理念和能力, 一次性货币补偿也很难发挥养老保障的作用。面对这些棘手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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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从1993年开始, 嘉兴市实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进行 �土地换社保� � 制度的实践与探索。
�土地换社保� 的核心内容是, 在土地被征用后, 失地农民 �农转非�, 并进入社会养老保险体

系, 按月领取养老金。自这一制度实践以来, 嘉兴市征地矛盾大大减少, 外来企业投资逐年大

增, 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快速提高。于是在 1998年底, 嘉兴市正式出台了 �土地征用人
员分流办法� � , 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规范和完善。2002年后, 随着各地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 失

地农民数量猛增, 征地矛盾凸显, 浙江其他市也纷纷开始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尤其

是宁波市为失地农民建立养老风险准备金制度和湖州市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养老保险费的做法很

有特色, 而且成效显著, 引起了浙江省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 5月, 在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财政厅、民政厅及农业厅 (以下简称 �五部门�)

联合在全国率先颁发了 �关于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 �指

导意见�)。自此, 以制度安排的办法解决失地农民老年生活的问题, 在浙江省开始全面启动。

截止 2003年底, 浙江省11个市, 涉及 50多个县或县级市, 建立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根据各市制度设计的基点不同, 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 基本生活保障型。此种类型是参照城

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设计的, 一般设为多个档次, 缴费水平与保障待遇挂钩, 实行个人账户与统

筹账户相结合模式, 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目前浙江大部分城市采取该种类型。第二, 养老保险

型。此种类型是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设计的, 强调了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实行个人账户

制, 享受待遇与缴费时间和缴费指数挂钩, 保障水平相对较高。仅有嘉兴市采取这种类型。第

三, 双低保障型。该种类型主要基于失地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 及要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相衔接两方面的考虑, 按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低缴费低享受水平进行设计, 实行基础养老金

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结合模式。杭州市和台州市采取这种类型。第四, 混合型。此种类型按照失地

农民的不同年龄段、失地程度及就业状况等情况, 实行基本生活保障, 或养老保险两种不同的制

度类型。衢州市采取这种类型。

目前, 浙江省已有 52万失地农民进入了养老保障系统, 其中 39万参加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13万直接进入职工养老保险和 �双低� 办法的养老保险等。按照 1999~ 2003年浙江省失地农民

数近 190万计算, 参保人数占失地农民数量 1/ 4强。全省集中资金 37亿元, 已有 15万名失地农

民开始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

劳动年龄段以上 ( 男
59、女 49或 54周岁
及以上 )

一次性缴足费用, 建
立个人账户和社会统
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障
制度

从失地后缴足费用的次月起
领, 待遇不低于当地城市低
保水平或比照失业保险金标
准

到达就业年龄后, 按照城市
新生劳动力, 进入城市养老
保险体系

按征地补偿一次性
发放安置补助费

劳动年龄段以下
( 15周岁及以下 )

缴足费用

且未缴足费用

就业又失业

到达养老年龄时, 享受
退休职工的养老待遇

到达养老年龄时, 进入
基本生活保障渠道, 享
受与劳动年龄段以上人
员相同的保障待遇

失地后就业的, 参加
职工养老保险, 个人
专户资金额按职工保
险折算与衔接

因年龄偏大或其
他原因未就业的

一次性缴足
费用, 建立
个人专户

劳动年龄段以内 (男
16~ 59、女 16~ 49
或 54周岁及以下 )

失
地
农
民

图 1 � 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基本框架

关于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问题, 是当前各省、市政府城市化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实践中,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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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此曾作了多种尝试, 如通过货币补偿、留地安置、实物补偿等办法, 试图解决失地农民的养

老问题, 然而各种办法并不尽如人意。而我国失地农民形成与产生的特殊国情, 又决定了在世界

上找不到可借鉴的经验。因而如何解决如此大规模数量的失地农民养老问题, 成为我国各地政府

关注的焦点。浙江省政府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在全省范围内, 为失地农民建立了标准有别、重

点不同, 分类保障的现代制度体系 � (见图 1) , 对长远地解决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保护失地农

民利益、继续推进城市化等都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建立的优势

1�制度设计具有前瞻性。实行养老制度一体化是城乡社会保障事业统筹发展的最终目标。
浙江各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基本考虑了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接轨的因素, 具有养老保

障制度一体化的趋势。如养老保险型和双低保障型, 本身就是按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设计的, 可

以根据失地农民就业状况进行及时衔接与转换, 有利于实现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体化。而基本生活

保障型及混合型, 尽管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力度相对弱些, 但也对此做了具体政策规定。

如衢州市规定, 在被征地前已经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或在征地当年被用人单位招用或自谋职业

的, 并已办理 �农转非� 的, 可将其缴纳的养老保障费直接按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办法, 折算

成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费; 在征地后就业的, 按就业时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规定, 将所缴纳的

养老保障费折算成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费, 从而逐渐实现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

2�账户设计的灵活性及资金管理的统一性。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账户设计比较灵
活, 基本上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个人专项账户, 如湖州市、金华市等, 将政府补贴、集体及农民

缴纳的资金都进入专项账户统一支配和管理; 二是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 如衢州市规定政

府补贴资金进入统筹账户, 集体和农民缴费进入个人账户, 在资金使用时, 个人账户优先, 不足

时再动用统筹账户。但不管那种模式, 其资金均采用财政专户统一管理办法, 即由当地财政部门

单独建账, 专款专用。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 资金的监督力度较强, 运作的透明度较大, 能够

有效防范和杜绝资金被转借、挪用、截留或挤占等不良现象。

3�保障资金来源的外部性。浙江各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所需资金的 70%以上是来自于

政府和集体。目前, 大部分市对政府和集体的出资额度、比例及来源有较为明确的规定, 如台州

市规定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金, 按照全省社会平均工资的 60%或 100% (具体由村民委员会或村集

体经济组织选择) 作为缴费基数, 以 24%为缴费比例进行计算, 而在 24%的缴费比例中, 政府

承担 4%、集体承担 13%、农民缴纳 7%, 政府和集体承担的资金占到了总缴费额的近乎 71%。

事实上, 浙江省 �指导意见� 也明确要求各市政府按照不低于总保障金的 30%、集体按照不低

于总保障金的 40%, 给农民补贴。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 浙江失地农民养老

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外部化明显, 这也正是该项制度能较快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4�多部门的强力支持与合作。浙江各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顺利建立与运行, 除了得

到政府与集体的资金支持外, 也是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和参与分不开的。

( 1) 具有强大的政策平台支持。首先, 建立了从省到县较为严密的政策制定与管理机制 (见

图2) , 即由省政府根据中央或国务院的精神制定省级发展方向和政策框架, 以明确部门制定政

策的大原则; 由省级 �五部门� 联合制定指导性意见, 以明确各市制定政策和细则的框架; 在此

基础上, 各市参照省 �指导意见�, 根据各市情况, 制定试行办法和实施政策; 各县 (市) 再参

照市本级政府的实施政策, 制定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其次, 相关部门也在各自的职能范

围内调整了土地补偿、财政支持及农转非等相关政策, 从而为该制度的建立和运转搭建了强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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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平台、营造了宽松的运行环境。

失地农民养
老保障制度

参照 参照 参照

原则、定性 指导性意见 试行办法 操作细则

浙江省政府 省级五部门 市级五部门 县级五部门

图 2 � 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政策的制定与管理机制

( 2) 参与业务分工与管理。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整个制度建设中扮演主角, 国土资

源、农业、财政及民政等部门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 而且在实施中, 各部门具有相应的具体业务

与管理任务 (见图 3) , 它们之间责任明确、强力合作, 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起了极

大的联合推动作用。

浙江省土地征用领导办公室

农业部门

确定保障对象

国土资源部门

被征地农民

数量的确定

收缴资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办理参保手续

业务管理

发放保障金

财政部门

建立专用账户

风险准备金

资金管理与监督

民政部门

确认低保对象

提供低保

图 3� 渐江省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五部门的主要工作

三、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缺陷与问题

1�同农民的土地利益损失相比较, 给付水平偏低。尽管浙江各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

现行给付水平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有较大的提高, 但同农民土地利益损失相比较, 依然偏

低。以45岁失地农民 60岁退休为例, 假定: ( 1) 该农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 未来 15年后其只

能靠养老保障金生活, 且在未来 15年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7�5% � ; ( 2) 若该农民的土地不被

征用, 在未来 15年中, 其经营土地的纯收入指数平均为 12�28% �。在以上假定条件下, 以浙江

各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给付水平, 以及 2001年浙江各市农民的土地纯收入为基数, 对政府

征用土地给农民造成的潜在损失进行分析可知: 在未来 15年后,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给付水

平的实际购买力大大降低, 而农民的土地纯收入却有很大的提高, 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反向拉大,

构成农民巨大的潜在利益损失 (图 4中两条虚线间的距离)。由此可以看出, 现行失地农民养老

保障制度给付水平偏低, 无法弥补由于土地被征用对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失。

图 4� 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给付水平与土地收入损失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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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资金供给模式存在一定缺陷。目前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采取 �三个一点� 的供给
模式, 其中, 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保障费总额的 30%, 从土地出让金中列支; 集体承担部分不

低于保障费总额的 40%, 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 个人承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缴 �。在一

定程度上, 这种供给模式体现了资金来源的社会化和多元化原则。然而, 从其资金来源的本质

看, 都是来自于土地价值款。因而该种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

( 1) 让失地农民缴费不合理。在现有的土地补偿制度及补偿标准普遍偏低情况下, 让失地农

民缴费有失合理性。失地农民失地失业, 收入没有保障, 让其为未来养老缴费无疑是雪上加霜,

即使从土地补偿安置费中扣缴也显得过分, 因为目前的补偿安置费已经很低, 农民连现期的生活

都很困难, 怎能心甘情愿接受扣缴保费的做法。正因如此, 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参保率

受到一定的限制。

( 2) 资金供给费用成本过高, 不经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主体资金来源于土地价值款, 但

在土地价值款进行了利益分配之后, 再由各利益主体上缴, 不仅资金收缴效率低, 而且也会带来

不必要的费用成本。

3�缴费标准及费用的确定与计算缺乏科学性。在大多数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型制度的地区,

缴费标准是参照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标准来确定的, 导致缴费标准普遍偏低, 而且不能够适

应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生活水准需要。此外, 缴费总额 (账户所需资金额) 的计算, 普遍采用简单

的静态计算法, 即: 缴费总额= 缴费标准* 12个月* 缴费年限, 其中, 缴费年限是由当地平均

寿命减去退休年龄计算的。在这一公式中, 由于忽略或没有考虑许多影响因素, 导致缴费总额的

计算过于简单粗糙, 其结果往往偏高, 有失养老保障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4. 管理难度较大, 监督机制缺乏。从目前各地运作的情况看, 存在以下的管理问题: ( 1)

各县 (市) 根据上级的原则或政策框架制定更细的操作办法, 导致在一个地级市内, 乃至省内因

操作办法细碎而出现五花八门现象, 不便于统一管理和监督。( 2) 各县、市执行的办法不一, 不

利于跨地区流动人员的转保, 或与流入地城市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 从而不利于城乡一体社会保

障制度的实现。( 3) 尽管资金都由各县级财政部门统一管理, 但缺乏对资金运营及监督的明确

规定。 � � �

四、思考与建议

通过 10年的尝试与实践证明, 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农村城市化的一项重要配套措

施, 对缓解征地矛盾、长远地解决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保护失地农民利益等问题, 的确发挥着

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然而浙江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全面建设, 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 有关实

施方案和措施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有些具体且关键的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

探讨。 � � � �

首先, 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给付水平的确定, 不能简单地参考某一种制度标准, 应从失

地农民失地及保护其利益的特殊性出发, 综合地考虑城市化水平、农民市民化、经济发展水平及

政府的财力等多种因素, 从农村城市化及农民市民化的高度着眼, 确定相对公平、合理又科学的

给付水平, 对该制度的稳固运行、城乡衔接和缩小收入差距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 应重点围绕制度设计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 如有关基本技术要素和指标差异性较大、

标准不统一, 及缺乏理论依据的问题; 有关保障费用的计算, 应考虑那些影响因素, 究竟采用静

态计算法还是动态计算法的问题等, 进行理论及科学性研究。针对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一些比较棘

手的现实问题, 如处于临界年龄点农民、土地未随人变动的出嫁女、超生育人员 (下转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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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

多层次性的原则

多层次的改革取向是发达国家农民社会养

老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如德国为减轻财

政负担, 将养老金给付水平降下来, 其改革设

想就是通过采取优惠政策, 鼓励农场主购买商

业年金保险。这样就可以成功构建一个由社会

保险、终老财产和自我保障 �三根支柱� 组成
的更为安全可靠的保障体系。法国也鼓励农场

主自愿购买补充养老保险, 以弥补社会养老保

障的不足。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也应该成

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的基本方向。应因地

制宜, 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种养老保

障的适用范围灵活选择养老保障模式, 应该建

立多层次、相互补充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多

层次原则既包括家庭保障、社区保障、社会保

险、商业保险、国家救济、社会互助以及其他

的多层次, 还包括保障水平起点高低的多层

次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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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保障待遇的性质及公平性问题; 政府补贴资金进入个人账户还是统筹账户, 及对农民心理的

影响问题; 与城镇养老保险衔接的时间、保险费折算办法的确定问题等, 进行科学实证研究。

第三, 很有必要在嘉兴、杭州、衢州、湖州等典型城市, 就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缴费标准

和期限、与相关制度的衔接与转换等具体问题, 分制度类型继续试验与探索, 然后总结经验, 在

社会、经济等条件相似地区推广和应用, 避免因盲目性而出现五花八门现象, 从而也有利于制度

的稳定推行和统一有效管理。

第四, 针对失地农民的特殊情况, 突破 �三个一点� 的资金供给模式, 实行谁用地谁来承担

土地上所承载的农民养老责任原则, 即不管是政府的公益用地还是企业生产建设用地, 只要动用

农村集体土地, 就得完全承担农民的养老责任。其资金缴纳方式, 可以考虑从土地出让金或增值

收益中扣缴, 也可以在土地权属变化之前提前缴纳 (可以计入土地成本)。这样, 不但能解决所

有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同时还能遏制土地的滥占滥用等现象。

第五, 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资金管理十分重要, 其重点应放在事前的风险防范上, 提早加强

监督机制的建设。一是尽可能地将资金的使用渠道及办法在制度中明确规定, 增强透明度, 加大

社会监督的力度; 二是明确监督主体及其监督职能, 增强监督部门对资金监督的专业性、规范性

和权威性; 三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关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 严格依法监管。除此之外, 应明确和

加强市级以上业务管理和监督机制的建设, 强化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管理与监督作用,

确保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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